桃園市105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國民教育輔導團
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小組國小到校輔導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與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二、桃園市105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三、桃園市105年度國民教育輔導團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貳、目標
一、統籌規劃並落實執行國教輔導團輔導小組到本市國中小進行輔導訪視，協助學校教師改進教學以提升教學成效。
二、輔導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領域教學研究會，協助學校解決各領域課程實施、重大議題融入教學與分組合作學習之相關問題。
三、落實教學現場的經驗分享與回饋，改進教學技巧，提升教學品質。
四、宣導與溝通重要教育政策訊息，提供諮詢輔導及問題座談。
五、促進校際互動交流，符應各校及領域個別需求，並建立到校輔導效能回饋機制。
參、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3、 承辦單位：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小組
          桃園市立復旦國民小學
肆、活動內容
一、實施方式：
1. 實施期程：104學年度下學期至105學年度上學期
2. 實施重點：
(1)倡導學校運用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等方式提升教與學之品質。
(2)轉化傳達中央課程政策，
(3)輔導及應用有效教學策略(差異化教學、多元評量、課堂即時補救教學)以及分組合作學習模式等。
3. 辦理方式：
(1)分區服務-專題研討、實務分享
(2)到校服務-專題講座、教學演示、參與教師學習社群運作
	辦理方式
	到校輔導方式
	實施內容
	備註

	1
	配合市府辦理之校務評鑑
	由學校教務處與輔導團相關領域(議題)聯絡人協調到校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之學習領域(議題)、時間與進行方式。
	校內擔任觀課之教學者應為正式編制內之教師

	2
	配合國小學校社群計畫申請運作之進行
	學校社群召集人配合教務處與相關領域(議題)輔導團聯絡人協調至少到校一次，協助領域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之進行。
	配合學校需求，提供個別化專業諮詢與服務。


	3
	自發性申請
	由學校教務處或學習領域(議題)種子教師與輔導團相關領域(議題)聯絡人協調到校參與相關學習領域(議題)之共同備課、觀課及議課之時間、方式。
	配合學校需求，提供個別化專業諮詢與服務。


4. 辦理場次：
	場次
	日期
	區域

	1.
	105.03.10（四）
	第六區

	2.
	105.04.07（四）
	第二區

	3.
	105.05.12（四）
	第四區

	4.
	105.10.13（四）
	第七區

	5.
	105.11.03（四）
	第五區

	6.
	105.12.01（四）
	第三區


5. 國民教育輔導團國民小學分區到校輔導流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負責人

	13：20～13：30
	報到─開幕式
	承辦學校

	13：30～14：30
	[bookmark: _Toc407228617]1.領域(議題小組)重要政策宣導
[bookmark: _Toc407228618]2.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升國中小教學品質」方案
	輔導團員

	14：30～14：50
	教師提問解答
	輔導團員

	14：50～15：00
	休息茶敘
	[bookmark: _Toc407228619]承辦學校

	15：00～16：00
	1.教學實例經驗與技巧分享
2.教學資源網站介紹與應用
	輔導團員

	16：00～16：20
	綜合座談
	召集人
副召集人


6. 輔導員分組：
(1) 各領域(議題)輔導小組以1~2人任務分組，由領域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協同輔導員，參與各校之學習領域(議題)之實際運作。
(2) 輔導員3至8人：以該領域/議題輔導小組之輔導員1至2人擔任教育政策配套措施宣導、教材教法研究、教學資源提供、教學演示之講師與助理講師等，其餘輔導員參與錄影操作與其他協助等工作，
伍、參加對象：本市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員，共計約100人。
1. 本市104學年國民教育輔導團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小組輔導員。
2. 本市103學年度以綜合活動領域申請教師學習社群之學校綜合領域教師。
3. 開放對本專業成長主題有興趣之市內綜合活動領域教師報名參加。	
陸、預期效益
一、配合其他領域，三年內能完成全市191所學校之到校輔導訪視，整合研習資源，各校就近參與，擴大服務效益。
二、了解市內各校不同需求，並提供適當服務。
三、透過教學演示、專題研討、行動研究及經驗分享等 「示範」與「諮詢」服務活動，達到教師精進課堂教學能力之目標。
四、能傳達課程政策、輔導團資源服務，實際協助學校解決課程推行之相關問題。
五、結合督學與輔導團總召集校長進行輔導區之輔導業務。
六、深入各校實際了解領域發展現況，輔導學校以學習社群模式運作領域教學研究會，帶動教師專業成長，並促成該區跨校之「教師學習社群」。
柒、獎勵：承辦活動有關人員，依據「桃園市(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敘獎。

